
 
 
 
 

國立臺北大學 
 
 
 

 
第 66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日期：114 年 06 月 04（星期三） 

時間：上午 11 時 

地點：本校三峽校區行政大樓 4 樓第二會議室 



 



- 1 - 
 

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66 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4 年 6 月 4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1 時 
開會地點：本校三峽校區行政大樓 4 樓第 2 會議室 
主席：李校長承嘉 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簽到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盧美惠 

壹、主席報告：略 
貳、前(65)次會議決議及其執行情形報告：將於下(67)次會議報
告回覆執行情形說明。 
主席裁示：准予擇下次會議報告說明。 

參、報告事項 
案 由 一：玉山銀行擬興建「玉山永續講堂」贈予本校，提請備查。 
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說  明： 

一、玉山銀行創辦人黃永仁先生及眾多優秀玉山人為本校校友，長

期支持校務發展，為引領跨世代人才培育及推動永續創新知識

傳承，於 113 年 4 月 24 日與本校完成簽訂捐建講堂合作意向

書(附件 1)。 

二、依意向書第三條，由玉山銀行委請國際級建築師辦理本建物之

規劃設計與監造，並負擔全部興建費用，學校提供必要之協

助。本案建物已完成都市計畫審查，待建築執照核發，預定 114

年 9 月份開工。 

三、依「國立臺北大學新興工程經費支應要點」第 7條(附件 2)，涉

及捐贈者興建後再贈與本校之新興工程案件，受贈單位僅需將

捐贈者、捐贈金額、捐贈者使用樓地板面積比例及期限、建築

物樓地板面積、規劃用途、預定興建時程等基本資料提報校務

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(奉准簽文詳附件 3)。 

四、上開資料說明詳附件 4。 

決  議： 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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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事項 
案 由 一：「國立臺北大學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表」修正草案，提請  

討論。 
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說  明： 

一、依行政院 114 年 4 月 22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400000011 號函略以

(附件 5)，調增 114 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，溯自 114 年 1 月 1 日

生效。 
二、另依國科會 113 年 10 月 22 日科會綜字第 1130073511 號函略以

(附件 6)，配合行政院 114 年度軍公教員工調薪政策，提升執行

該部補助計畫約用研究人力待遇，請各執行機構自 114 年 1 月 1
日起，於約用人員月支酬金，不得低於專科級 30,400 元、學士

級 36,300 元、碩士級 41,500 元。 
三、本校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表，擬建議比照本次軍公教人

員調薪幅度 3%調整修正，惟查本校調整後學士級第一年金額

36,256 元及調整後碩士級第一年金額 41,406 元，仍低於上開規

定，爰為符法規，擬將本校學士級第一年金額調整至 36,300 元

及碩士級第一年金額調整至 41,500元(修正後工作酬金表詳附件

7，修正對照表詳附件 8，奉准簽文詳附件 9)。 
辦  法：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追溯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

生效。 
決 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 

案 由 二：「國立臺北大學聘僱人員報酬標準表(修正草案詳附件 10，修正

對照表詳附件 11)」、「國立臺北大學資訊中心專業技術人員報

酬標準表(修正草案詳附件 12，修正對照表詳附件 13)」及「國

立臺北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酬金表(修正草案詳附件 14，修正

對照表詳附件 15)」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行政院 114 年 4月 22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400000011 號函略以，

調增 114 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，溯自 114 年 1 月 1 日生效。 

二、 查以現行校務基金人員實施之報酬標準調薪 3%(本次軍公教人員

調薪 3%)，扣除有自有財源之人員估算，預計增加人事費用約 2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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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餘元。另本校前於 100 年、107 年、111 年及 113 年間軍公教

人員調增待遇，本校編制外人員部份亦比照該年調增薪給幅度調

薪。 

三、 另查國科會為配合行政院 114 年度軍公教員工調薪政策，請各執

行機構自 114 年 1月 1 日起，約用人員月支酬金學士級不得低於

36,300 元、碩士級不得低於 41,500 元，爰考量校務基金人員(原

以 3%調薪後學士級第 1 年薪級為 36,256 元、碩士級第 1 年薪級

為 41,406 元)與計畫進用人員起薪標準一致之衡平性，爰擬將校

務基金聘僱人員學士級第 1 年調整至 36,300 元、碩士級第 1 年

調整至 41,500 元，其餘薪級標準則依本次軍公教人員調薪幅度

3%調整(奉准簽文-詳附件 16)。 

辦  法：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後，追溯自 114

年 1 月 1 日起生效。  

決 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陸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30 分。 








